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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月 8日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提交与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分享的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

理事会 2016 年 1 月 29 日举行第 571 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别会议通过的关于

布隆迪局势的所附公报(见附件)。 

 

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埃尔伯·圣希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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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月 8日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公报 
 

 

 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举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

别的第 571 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布隆迪局势的以下决定： 

理事会， 

1. 表示注意到委员会主席关于布隆迪局势演变情况的报告(PSC/AHG/(DLXXI))。

理事会又注意到布隆迪共和国第二副总统约瑟夫·布托雷阁下、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外交事务及东非、区域和国际合作部部长奥古斯丁·马希加作为东非共同体

现任主席及乌干达共和国副总统爱德华·基瓦努卡·塞康迪阁下的代表，并作

为东非共同体调解人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总统阁下的代表所作的发言。理

事会还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所作发言； 

2. 重申非洲联盟关切布隆迪的政治局势以及不安全和暴力状况； 

3. 重申非洲联盟强烈谴责无论是何人所为的一切暴力行为，以及持续存在的有

罪不罚现象，并要求各方立即停止所有这些袭击、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对平民和安

全部队实施的其他侵害； 

4. 重申非洲联盟承诺尊重布隆迪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并因此谴责对布隆迪军事

结构的武装袭击以及任何破坏稳定的企图，不论来源、性质或行为人； 

5. 欢迎委员会在执行其关于布隆迪局势的相关决定的框架内采取措施，特别是

支持乌干达领导的调解并动员国际社会，以促进采取协调行动，支持寻求当前危

机的和平解决办法； 

6. 祝贺乌干达共和国总统及布隆迪危机调解人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代表

东非共同体采取措施，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在恩德培重启包容性对话，并重申

对调解人以及继续对话的支持。理事会再次呼吁布隆迪所有利益攸关方，包括政

府和反对派团体，为促进调解进行全面合作并表现最大程度的尊重； 

7. 再次强调，迫切需要真正和包容各方的布隆迪人间对话，不设任何先决条件

并将重点放在布隆迪利益攸关方之间存在分歧的所有问题上。理事会敦促布隆迪

所有利益攸关方无条件和从速回应调解人关于在坦桑尼亚阿鲁沙继续对话的呼

吁。因此，理事会请调解人尽快结束与布隆迪政府以及布隆迪人间对话的其他利

益攸关方的协商，以立即恢复对话； 

8. 欢迎该区域支持穆塞韦尼总统阁下领导的调解努力。在这方面，理事会欢迎

东非共同体主席国坦桑尼亚于2016年1月6日在阿鲁沙召开非正式部长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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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出席者包括乌干达、非洲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东非共同体秘书长以及非洲

联盟的代表； 

9. 又欢迎国际社会日益动员起来，特别是派遣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访问团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至 22 日访问布隆迪，会见危机中的主要行为体，包括布隆迪共和国

总统； 

10. 表示注意到布隆迪代表团宣布布隆迪政府拒绝部署非洲驻布隆迪预防和保

护特派团。理事会又注意到，布隆迪代表团宣布布隆迪政府承诺支持东非共同体

调解人穆塞韦尼总统在非洲联盟支持下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在恩德培重新启动

包容各方的布隆迪人间对话； 

11. 理事会，鉴于上述情况： 

 (a) 决定不部署非洲驻布隆迪预防和保护特派团，因为理事会认为向布隆迪

派遣此类部队为时过早，同时必须支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主持的包容性政治对话； 

 (b) 又决定派遣一个高级别代表团前往布隆迪，会见布隆迪共和国最高当局

以及布隆迪其他利益攸关方，就包容各方的布隆迪之间对话进行协商； 

12. 请委员会主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迅速动员国际援助，支持布隆迪人间对话； 

13. 表示感谢联合国、欧洲联盟、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及其他国际伙伴为穆塞韦

尼总统主持的布隆迪人间对话提供多方面支持，并促请它们继续予以支持； 

14. 请委员会主席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协助正在进行的调解工作，包括调动

必要的财政和技术资源； 

15. 再次赞赏邻国收容布隆迪难民，特别是坦桑尼亚、卢旺达、刚果民主共和国

和乌干达，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并增加援助，以减轻布隆迪难民的苦难； 

16. 请委员会主席将本公报递送所有会员国和秘书长，并通过秘书长转交安全理

事会，供其酌情采取行动； 

17.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